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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讲义

行政法的总体结构：

行政复议

行政主体、相对人—→ 行政行为－→行政争议－→   行政诉讼
行政赔偿（＋司法赔偿）
第一章  行政法概述

§1．行政法的基本概念

                           立法权→立法机关→立法法

                  国家权   行政权→行政机关→行政法
1．宪法（控权法）          司法权→司法机关→诉讼法

                  公民权                     

行政立法

                     形式行政（机关）   行政执法            

2．行政：国家行政—                     行政司法

                     实质行政（职能）             

                     行政实体法（事前控权）

3．行政法（控权法）  行政程序法（事中控权）

                     行政诉讼法（事后控权）

                            行政组织法（行政主体）

        总则（一般行政法）  行政行为法（抽象行为、具体行为）

4．行政法                      行政监督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

        分则（部门行政法）

§2．行政法的法律渊源


§3．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1．合法行政原则—→无法律无行政

                                       种类裁量权

    2．合理行政原则—→理性→裁量权    幅度裁量权

                                       程度裁量权

 SHAPE \* MERGEFORMAT 



3．程序正当原则：公开、公众参与、回避

4．高效便民原则：效率、便民

    5．诚实守信原则：信息真实、信赖保护

    6．权责统一原则：效能、责任

第二章  行政组织与公务员

§1．行政组织法概述

             行政机关（对外）

1．行政组织

             行政机构（对内）

                           行政机关

2．行政主体（名、权、责）

                           被授权组织（见§4）

             一般行政机关（一级政府）

3．行政机关  专门行政机关（工作部门）

             派出行政机关（地区行署、区公所、街道办事处）

国务院

|…………………………………………工作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工作部门
     地区行署 ←市（自治州、设区的市）

|…………………………………………工作部门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区公所  ←—|…………………………………………工作部门

     街道办  ← 乡（民族乡、镇）

       ┆          ┆

居委会      村委会

§2．中央行政机关

1．国务院

                组成部门（部、委、行、署，28个）

                直属机构（总局、局，18个）

2．国务院构成   部门管理的国家局（局，12个）

                    办公机构（办公厅，1个）

                    办事机构（办公室、研究室，6个）

                    议事协调机构（委员会、小组、指挥部，28个）

附录： 

1.国务院组成部门(28个)
外交部、国防部、发展改革委、

 HYPERLINK "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3446.htm" \o "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3446.htm" \t "_blank" 教育部、

 HYPERLINK "http://www.most.gov.cn/zzjg/zzjg_kjbznjs.htm" \o "http://www.most.gov.cn/zzjg/zzjg_kjbznjs.htm" \t "_blank" 科技部、

 HYPERLINK "http://www.costind.gov.cn/n435777/n435779/n435917/index.html" \o "http://www.costind.gov.cn/n435777/n435779/n435917/index.html" \t "_blank" 国防科工委、

 HYPERLINK "http://www.seac.gov.cn/content/cm/cmapp/bulletincontentview.jsp?id=cm009b1df0108b6f&action=20&channel_id=chan836d953088fd&channelname=%E6%B0%91%E5%A7%94%E7%AE%80%E4%BB%8B" \o "http://www.seac.gov.cn/content/cm/cmapp/bulletincontentview.jsp?id=cm009b1df0108b6f&action=20&channel_id=chan836d953088fd&channelname=民委简介" \t "_blank" 民委、

 HYPERLINK "http://www.mps.gov.cn/cenweb/brjlCenweb/jsp/inc/show_zzjg.jsp" \o "http://www.mps.gov.cn/cenweb/brjlCenweb/jsp/inc/show_zzjg.jsp" \t "_blank" 公安部、安全部、 监察部、

 HYPERLINK "http://www.mca.gov.cn/aboutus/index.asp" \o "http://www.mca.gov.cn/aboutus/index.asp" \t "_blank" 民政部、

 HYPERLINK "http://www.legalinfo.gov.cn/moj/leader/2003-03/24/content_20396.htm" \o "http://www.legalinfo.gov.cn/moj/leader/2003-03/24/content_20396.htm" \t "_blank" 司法部、

 HYPERLINK "http://www.mof.gov.cn/news/20050301_1842_4634.htm" \o "http://www.mof.gov.cn/news/20050301_1842_4634.htm" \t "_self" 财政部、

 HYPERLINK "http://www.mop.gov.cn/Desktop.aspx?PATH=rsbww/sy/rsbjj/znjj" \o "http://www.mop.gov.cn/Desktop.aspx?PATH=rsbww/sy/rsbjj/znjj" \t "_blank" 人事部、

 HYPERLINK "http://www.molss.gov.cn/index_jgyzz.htm" \o "http://www.molss.gov.cn/index_jgyzz.htm" \t "_blank" 劳动保障部、

 HYPERLINK "http://www.mlr.gov.cn/GuotuPortal/appmanager/guotu/bjj;jsessionid=DAddyNc6vLk0vG5sgtoferPrWu4ogSIywNSU2Go7nW1W1EviionP!-1548274719?_nfpb=true&_pageLabel=gtzybjj_page" \o "http://www.mlr.gov.cn/GuotuPortal/appmanager/guotu/bjj;jsessionid=DAddyNc6vLk0vG5sgtoferPrWu4ogSIywNSU2Go7nW1W1EviionP!-1548274719?_nfpb=true&_pageLabel=gtzybjj_page" \t "_blank" 国土资源部、

 HYPERLINK "http://www.cin.gov.cn/main/jsb/default2.htm" \o "http://www.cin.gov.cn/main/jsb/default2.htm" \t "_blank" 建设部、

 HYPERLINK "http://www.china-mor.gov.cn/zzjg/tdbsj.html" \o "http://www.china-mor.gov.cn/zzjg/tdbsj.html" \t "_blank" 铁道部、 交通部、

 HYPERLINK "http://www.mii.gov.cn/col/col241/index.html" \o "http://www.mii.gov.cn/col/col241/index.html" \t "_blank" 信息产业部、

 HYPERLINK "http://www.mwr.gov.cn/jieshao.htm" \o "http://www.mwr.gov.cn/jieshao.htm" \t "_blank" 水利部、

 HYPERLINK "http://www.agri.gov.cn/nyb/jgzz.htm" \o "http://www.agri.gov.cn/nyb/jgzz.htm" \t "_blank" 农业部、

 HYPERLINK "http://www.mofcom.gov.cn/mofcom/zhizi.shtml" \o "http://www.mofcom.gov.cn/mofcom/zhizi.shtml" \t "_blank" 商务部、

 HYPERLINK "http://www.ccnt.gov.cn/whb/zyze/t20050406_4756.htm" \o "http://www.ccnt.gov.cn/whb/zyze/t20050406_4756.htm" \t "_blank" 文化部、

 HYPERLINK "http://www.moh.gov.cn/news/function.aspx?title=%E6%9C%BA%E6%9E%84%E8%81%8C%E8%83%BD&group=jgzn&ifShowSubClass=0" \o "http://www.moh.gov.cn/news/function.aspx?title=机构职能&group=jgzn&ifShowSubClass=0" \t "_blank" 卫生部、

 HYPERLINK "http://www.chinapop.gov.cn/bmzc/index.htm" \o "http://www.chinapop.gov.cn/bmzc/index.htm" \t "_blank" 人口计生委、

 HYPERLINK "http://www.pbc.gov.cn/renhangjianjie/" \o "http://www.pbc.gov.cn/renhangjianjie/" \t "_blank" 人民银行、 审计署。

2.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1个)
国资委。

3.国务院直属机构(18个)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HYPERLINK "http://www.saic.gov.cn/" \t "_blank" 工商总局、

 HYPERLINK "http://www.aqsiq.gov.cn/cms/template/item.html?did=29&cid=29\\2895" \o "http://www.aqsiq.gov.cn/cms/template/item.html?did=29&cid=29\\2895" \t "_blank" 质检总局、

 HYPERLINK "http://www.zhb.gov.cn/eic/649932318294671360/index.shtml" \o "http://www.zhb.gov.cn/eic/649932318294671360/index.shtml" \t "_blank" 环保总局、

 HYPERLINK "http://www.caac.gov.cn/E_PubWebApp/WebCommon/index.aspx?strMenuId=0013" \o "http://www.caac.gov.cn/E_PubWebApp/WebCommon/index.aspx?strMenuId=0013" \t "_blank" 民航总局、

 HYPERLINK "http://www.chinasarft.gov.cn/manage/publishfile/67/865.html" \o "http://www.chinasarft.gov.cn/manage/publishfile/67/865.html" \t "_blank" 广电总局、

 HYPERLINK "http://www.gapp.gov.cn/GalaxyPortal/inner/zsww/zongsu3.jsp?articleid=5051&boardpid=1490&boardid1=11501010111518" \o "http://www.gapp.gov.cn/GalaxyPortal/inner/zsww/zongsu3.jsp?articleid=5051&boardpid=1490&boardid1=11501010111518" \t "_blank" 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体育总局、

 HYPERLINK "http://www.chinasafety.gov.cn/aj-zuzhijigou.htm" \o "http://www.chinasafety.gov.cn/aj-zuzhijigou.htm" \t "_blank" 安全监管总局、

 HYPERLINK "http://www.stats.gov.cn/tjjg/gjtjj/t20041013_402199405.htm" \o "http://www.stats.gov.cn/tjjg/gjtjj/t20041013_402199405.htm" \t "_blank" 统计局、

 HYPERLINK "http://www.forestry.gov.cn/jgjj/jgjj.asp" \o "http://www.forestry.gov.cn/jgjj/jgjj.asp" \t "_blank" 林业局、

 HYPERLINK "http://www.sda.gov.cn/cmsweb/webportal/W4197/index.html" \o "http://www.sda.gov.cn/cmsweb/webportal/W4197/index.html" \t "_blank" 食品药品监管局、

 HYPERLINK "http://www.sipo.gov.cn/sipo/gaik/jgjs/gzjjgjs/default.htm" \o "http://www.sipo.gov.cn/sipo/gaik/jgjs/gzjjgjs/default.htm" \t "_blank" 知识产权局、

 HYPERLINK "http://www.cnta.gov.cn/1-lyjg/ldzc.asp" \o "http://www.cnta.gov.cn/1-lyjg/ldzc.asp" \t "_blank" 旅游局、

 HYPERLINK "http://www.sara.gov.cn/GB/" \o "http://www.sara.gov.cn/GB/" \t "_blank" 宗教局、

 HYPERLINK "http://www.counsellor.gov.cn/jggk/jgjj.html" \o "http://www.counsellor.gov.cn/jggk/jgjj.html" \t "_blank" 参事室、国管局。

4.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2个)
信访局、粮食局、烟草局、

 HYPERLINK "http://www.safea.gov.cn/intro/jgsz.php" \o "http://www.safea.gov.cn/intro/jgsz.php" \t "_blank" 外专局、

 HYPERLINK "http://www.soa.gov.cn/jigou/1/zhize.htm" \o "http://www.soa.gov.cn/jigou/1/zhize.htm" \t "_blank" 海洋局、

 HYPERLINK "http://www.sbsm.gov.cn/department.php?col=106&file=38" \o "http://www.sbsm.gov.cn/department.php?col=106&file=38" \t "_blank" 测绘局、

 HYPERLINK "http://www.chinapost.gov.cn/gjyzj/jigoushezhi.htm" \o "http://www.chinapost.gov.cn/gjyzj/jigoushezhi.htm" \t "_blank" 邮政局、

 HYPERLINK "http://www.sach.gov.cn/organ/organ_001.asp" \o "http://www.sach.gov.cn/organ/organ_001.asp" \t "_blank" 文物局、

 HYPERLINK "http://www.satcm.gov.cn/lanmu/neishe_jigou/index.htm" \o "http://www.satcm.gov.cn/lanmu/neishe_jigou/index.htm" \t "_blank" 中医药局、

 HYPERLINK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whjjs/whjjs_detail1.jsp?id=1&ID=160400000000000000" \o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whjjs/whjjs_detail1.jsp?id=1&ID=160400000000000000" \t "_blank" 外汇局、 档案局、保密局。
5.国务院办公机构（1个）

办公厅。

6.国务院办事机构(6个)
侨办、港澳办、法制办、国研室、台办、新闻办。

7.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28个）

国防动员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边防委、空中交通管制委、爱国卫生运动委、绿化委、学位委员会、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妇女儿童工作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三峡工程建设委、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残疾人工作协调委、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税税则委、国际减灾委、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领导小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禁毒委、老龄委、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抗震救灾指挥部、处置劫机事件领导小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信息化领导小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

8.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14个)
新华社、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发展研究中心、行政学院、地震局、

 HYPERLINK "http://www.cma.gov.cn/cma_new/jbqk/" \o "http://www.cma.gov.cn/cma_new/jbqk/" \t "_blank" 气象局、

 HYPERLINK "http://www.cbrc.gov.cn/mod_cn01/jsp/cn010001.jsp" \o "http://www.cbrc.gov.cn/mod_cn01/jsp/cn010001.jsp" \t "_blank"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社保基金会、自然科学基金会。

§3．地方行政机关

                 普通地方行政机关

1．地方行政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关

                 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

                       业务指导关系

2．上下级工作部门关系

                       垂直领导关系

3．（政府）派出机关

                               内部机构

4．（部门）派出机构——“三所”

                               被授权组织

§4．被授权组织、被委托组织

1．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任何组织都可以被授权。

法律、法规、规章的“委托”视为授权。

规章以下规范的“授权”视为委托。

常见的有：事业单位（学校）、企业单位（公用企业、金融企业、全国性公司）、社会团体（足球协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

2．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

任何组织都可以被委托。（但是，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法：事业单位）

行政机关的“授权”视为委托。

常见的有：治安联防队。

※ 比较

	组织类型
	权力来源
	权力性质
	是否行政主体

	行政机关
	宪法、组织法
	先天、长期
	是

	被授权组织
	法律、法规、规章
	后天、长期
	是

	被委托组织
	行政机关
	后天、临时
	否


§5．公务员

1．公务员的概念

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

2．奖励与惩戒

奖励：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3．反对上级错误权
一般错误：建议权→执行，不承担责任

明显违法：拒绝权→执行，承担责任

4．权益保障

人事处理决定→申诉、控告

聘任制公务员→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双重身份
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

第三章  抽象行政行为

§1．行政行为

1．行政行为的概念

主、权、责 → 行政主体＋行政职权＋法律后果

2.行政行为的特征

①执行性

②裁量性

③单方性

④权责统一性

3.行政行为的内容

①赋予权利或免除义务

②设定义务或剥夺权益

③确认法律事实与法律地位

4.行政行为的分类

①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和行政司法行为

②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

行政主体                                    行政立法 ——抽象行为

         被授权组织               行政行为  行政执法

         被委托组织                         行政司法


         公务员（准公务员）

§2．抽象行政行为

                     A．行政法规、规章（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1．抽象行政行为

                 B．其他规范性文件（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2．法律冲突的解决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人大高于政府、上级高于下级）

①不同立法机关

                 “家长裁决法”（条块分割→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②同一立法机关   新法优于旧法

                 新的一般法V旧的特别法（制定机关裁决）

                 授权法V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3．行政法规

             执行性立法——执行法律

1．行政法规  自主性立法——宪法89条

             授权性立法——全国人大授权，相当于法律

2．制定程序：

①立项：国务院法制办拟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②起草：一个或几个部门、法制办

③审查：法制办征求协调意见，缓办退办或形成草案；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④决定与公布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或国务院审批——法制办修改稿——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国务院公报和全国范围发行的报纸—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⑤解释

抽象性：国务院各部门及省级政府→国务院法制办拟定草案→国务院或授权部门公布→同等效力

具体性：各部门及省级政府法制办—国务院法制办答复（重大问题报国务院同意）

3．监督程序

违宪审查权、违法审查权→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中央军委             

最高法院           →                → 要求审查

最高检察院

省级人大常委会


其他组织和个人→                → 建议审查

专门委员会（或与法律委员会）的意见→制定机关的意见→专门委员会与法律委员会的意见

§4．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1．部门规章

部、委、直属机构（事业单位）

执行性立法

2．地方政府规章

省级政府、较大的市政府（省会市、特区市、国批市）

执行性立法、自主性立法

3．其他规范性文件

任何行政主体都可以制定。

监督程序：人大监督+行政监督

                        制定机关监督：撤销或改变

4．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上级机关监督：撤销或改变

                        同级人大监督：撤销

第四章  具体行政行为概述

§1．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

1．定义

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执法 ＋ 行政司法。（主、权、责）

事实行为：不以建立、变更或者消灭相对人权利义务为目的。

准备性行为：程序性、阶段性行为。

2．分类

①依职权行政行为与依申请行政行为

②羁束行政行为与裁量行政行为

③授益行政行为与行政负担行为

④要式行政行为与不要式行政行为

⑤外部行政行为与内部行为

⑥单方行政行为与双方行政行为（行政合同）

⑦作为与不作为

§2．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和效力

    1．成立——在法律上存在

      主体：行政主体

条件  内容：行政权

          程序：送达

2．效力

                            行政机关撤销或改变

        确定力：不可更改力  复议机关撤销或改变

公定力                      人民法院撤销或改变（行政处罚显示公正）

        拘束力：行政机关、相对人遵守，其他组织和个人尊重

        执行力：（行政机关自己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不停止执行原则

     有效：合法＋合理

3．  无效：重大且明显违法→无公定力→无救济时效限制→有溯及力（赔偿）

可撤销：一般违法或明显不当—→有公定力→有救济时效限制→有溯及力（赔偿）

合法行为有效，违法行为无效，应被撤销。

为了公共利益，违法行为有效，确认违法，给予赔偿。

4．废止

合法行为→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法律、事实、结果）→无溯及力（补偿）

	
	条件
	效力
	后果

	无效
	重大且明显违法
	无公定力，自始不发生任何效力
	无拘束力执行力，可获国家赔偿

	可撤销
	违法或明显不当
	有公定力，撤销后溯及为自始无效
	有拘束力执行力，可获国家赔偿

	废止
	客观情况重大变化
	废止前有效；废止后无效
	因信赖保护可获国家补偿


§3．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合法要件

事实证据    +    法律依据   →   行政决定

① 证据确凿      ②适法正确

③法定程序（严重）

④法定职权

⑤滥用职权

§4．具体行政行为的若干类型

 1．行政监督检查

概念：行政机关→公民→履行法律义务→制裁行政违法行为

核心内容：行政调查（行政机关→获取公民信息→信息统计＋防止违法）

2．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
 行政征收：强制、无偿——①税、费②土地（补偿）
   行政征用：强制、有偿——财物、人力

行政征购：强制、有偿——财物

公共利益、合法财产

3．行政裁决 → 民事纠纷

①权属纠纷裁决：土地等自然资源、房产

②补偿纠纷裁决：拆迁补偿、强制许可使用费

③侵权赔偿纠纷裁决：人身健康权、商标权、专利权

第五章  行政许可

§1．行政许可概述

1．行政许可的概念和特征

概念：申请→审查→批准（特定权利），一般禁止的解除

特征：①依申请。②管理性。③外部性。④授益性。

＊行政确认
2．基本原则：

①依法许可原则

②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③便民原则

④程序保障原则

⑤信赖保护原则
⑥禁止转让原则

⑦法律监督原则

§2．行政许可的设定

1．可设定许可事项

                       ①安全活动

                       ②资源利用——特许

                       ③资格赋予

①公共相关性特定活动   ④技术审定

   （安全＋资源）      ⑤组织设立

                       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①公民自主决定

②可以不设定   ②市场有效调节

 （第13条）   ③行业中介自律管理

               ④行政机关事后监督

2．设定权限及形式

法律、法规
①经常性许可    国务院的决定（及时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
国务院的决定
②非经常性许可  省级政府的规章（一年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③上位法有设定的，下位法不可以设定，但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④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国家统一确定的资格资质，不得设定企业等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前置性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主体到本地区经营，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3．设定程序

①起草

起草单位应当听取意见，向制定机关作出说明

②评价

设定机关──应当定期评价→第13条→及时修改废止

实施机关──可以评价──向设定机关报告意见

公民法人—→设定机关、实施机关—→意见建议

③省级政府——行政法规设定的经济事务许可→第13条→报国务院批准→停止实施

§3．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1．实施机关（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               

2．行政机关委托行政机关

3．制度创新

①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经国务院批准，省级政府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

②“一个窗口对外”：行政机关内设多个行政机构→应当一个机构统一受理申请、送达决定。

③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地方政府多个工作部门→可以一个部门统一办理，或者组织联合、集中办理。

§4．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1．普通程序制度

①申请与受理

           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但是依法应当亲自到场的除外

a．申请人  可以通过信函和电子方式提交申请书

           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应当提供申请书格式文本

b．行政机关  应当将有关材料、示范文本在办公场所公示

             应当作出受理与不受理的书面决定

             应当推行电子政务
                         不需要取得许可→即时告知不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即时不予受理决定，告知正确机关
c．行政机关对申请的处理  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允许当场更正
                         材料不符合→当场或五日内一次告知补正，逾期视为受理
                         各项符合→应当受理
②审查与决定

               书面审查：材料齐全、符合形式，能够当场决定→当场决定
a．审查方式    实地核查：需要核实材料实质内容→两人以上核查
               听取意见：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告知利害关系人
               符合条件，许可；不符合，不许可，说明理由、告知权利
b．决定方式    许可证件。检验、检测、检疫，可以在物品上加标签或加印章
               准予许可，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许可，如无地域限制，全国有效
③期限
   当场决定

   20日→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延10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统一、联合、集中办理，45日→本级政府负责人批准延15日

   下级机关审查后报上级机关决定，20日审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准予许可，自决定之日10日内发证或者加标签、印章
技术性审查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④听证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事项（依职权）

事项  行政机关认为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依职权）

      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重大利益关系（依申请）

行政机关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许可决定。案卷的排他性原则。
⑤变更与延续

变更：申请。

延续：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申请。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机关应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决定。逾期未决，视为准予延续。

2．特别程序（优先适用）

①国务院实施许可：适用法律、行政法规。

②资源利用（特许）：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颁发许可证。

③资格赋予：公民考试，考试公开，不得强制培训、指定教材资料。组织考核。

④技术审定：两人以上，5日内进行。不予许可，书面说明标准、规范。

⑤组织设立：通常只作形式审查，符合条件的当场登记。需要实质审查，两人以上。
⑥有数量限制的：（受理）申请在先原则，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行政许可费用

1．禁止收费原则

①实施许可、监督检查，不能收费。

②申请书格式文本，不得收费。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例外

 “收支两条线”。
§6．监督检查

1．对许可机关的监督

上级机关→下级机关：实施许可的活动
2．对被许可人的监督

①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

a.书面   核查材料，记录归档，公众有权查阅。

创造条件，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

b.实地   抽查产品，实地检查。

直接关系重要安全的设备设施，定期检验
②被许可人的自检制度

直接关系重要安全的设备设施，建设、使用单位自检。
③对取得特许的人的监督

a.被许可人未履行开发利用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

b.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许可的被许可人，合理、普遍服务。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停业、歇业。
④监督机制
a.举报。公民发现违法行为，有权举报，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b.异地协助告知。被许可人在管辖区域外违法，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应当抄告许可机关。
⑤监督规则

监督检查，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索取收受财物、谋取其他利益。
3．行政机关 →行政许可：撤销和注销

可以撤销→许可违法（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赔偿）

① 撤销   应当撤销→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许可（不赔）

不予撤销→撤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

特定资格，公民死亡或丧失劳力

② 注销    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

许可被撤销撤回或者许可证被吊销

不可抗力，许可事项无法实施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7．法律责任

1．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行政许可，由有关机关责令改正或撤销。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实施许可，由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或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赔偿。

2．申请人和被许可人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违法，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直接关系重要安全的事项  ①申请时隐瞒情况或虚假材料，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②不正当手段取得许可，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第六章  行政处罚

§1．概念和原则

    1．概念：行政机关→违法相对人→行政制裁

2．原则

①处罚法定原则

②公正公开原则

③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④保护公民程序权利原则

§2．种类与设定

    1．种类（6+n）

①警告

②罚款
③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
④责令停产停业

⑤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

⑥行政拘留                  

                               通报批评

n：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种类   劳动教养
                                  驱逐出境

2．设定

①法律：6+n

②行政法规：（6+n）－ 限制人身自由

③地方性法规：6 － 限制人身自由 － 吊销企业营业执照

④部门规章：警告、一定数量罚款（国务院规定上限）

⑤地方规章：警告、一定数量罚款（省级人大常委会规定上限）

法律以下的法规、规章有具体规定权。

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3．实施机关、管辖与适用

    1．实施机关

①行政机关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②被授权组织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事业组织

③被委托组织，条件   技术人员

                     技术条件

2．管辖

①级别管辖：原则上县级以上行政机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②地域管辖：原则上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另有规定的除外。

③指定管辖：争议→共同上级机关。

④移送管辖：同时违法并犯罪，移送司法机关。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

3．适用

①责令改正。

②重复处罚：对当事人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

③裁量情节

          不满14周岁的

不予处罚  精神病人（不能控制、辨认）

          违法轻微并及时纠正，无危害后果的

            14—18周岁的

            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的

从轻、减轻  受他人胁迫的

            配合查处违法有立功表现的

            其他

④处罚的折抵

行政拘留折抵刑期（拘役、有期徒刑）

行政罚款折抵罚金

⑤追究时效

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处罚。法律规定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6个月）。

连续违法行为，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4．行政处罚的程序

    1．决定程序

条件：①事实确凿、法律依据；②警告或罚款（公民50组织1000以下）

a.简易程序                                

程序：①表明身份；②说明理由；③听取陈述申辩；④作出决定（可1人）

         条件：除简易程序外的情形

b.一般程序  程序：①行政调查（2人）；②负责人决定（1个、集体）

            听证：①责令停产停业；②吊销许可证或执照；③较大数额罚款（拘留停止）

    2．执行程序

①不停止执行
    ②罚款的收缴

原则上，设定权、实施权、收缴权，三权分离

                        20元以下罚款

            简易程序下

当场收缴罚款             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任何程序下 ①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②当事人缴纳有困难；③当事人提出

③行政强制措施

       罚款，每日加收3%的罚款

       罚款，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拔（法律规定）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5．治安管理处罚
1．概念

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治安违法行为→行政制裁

2．种类和适用
                  ①警告

                             ②罚款

                    主  罚   ③行政拘留

     a.种类（4＋1）          ④吊销许可证

                    附加罚：限制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b.适用

     ①违法行为主体：自然人＋单位。

     ②多个违法行为：拘留合并执行不超20天；共同违法行为：分别处罚。

     ③减轻处罚、不予处罚、从重处罚、不执行处罚。

④调解与处罚：原则上不调解，但打架斗殴、毁损财物等情节较轻的可以。

⑤追究时效：6个月。

3．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

①扰乱公共秩序

②妨害公共安全

③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④妨害社会管理

4．处罚程序

    调查

    决定

    执行

    5．执法监督

    社会和公民→国家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

第七章  行政强制

§1．行政强制措施
1．概念和种类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负有义务的公民的人身、财产→国家强制措施

①行政监督管理中的强制调查检查措施，如检查、扣押。

②防止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强制控制措施，如约束、查封、强制隔离、强制治疗。

③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强制措施，如征用交通工具。

④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强制执行措施，如拆除违章建筑。

2．基本规则

①立法授权

②法定条件

③法定时间

④尊重人权

§2．行政强制执行

1．概念和原则

①概念

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生效→相对人逾期不履行义务→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己执行为辅）→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

                                  自行执行

                 有强制执行权

       行政机关                   申请法院执行

             无强制执行权—→ 申请法院执行

强制执行权：由法律、法规设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主要赋予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机关：公安、消防、海关、工商、土地、城建、环保、交通、税务、金融、电力、专利、商标等。大多限于行政处罚，征税、强制拆除。

②原则

先动员后强制

优先选择轻微方式（弱——强）

2．种类
                        人身（警察：人身自由、武器警械）

              直接执行  财产

行政强制执行            代履行：拆除违章建筑

              间接执行  执行罚：滞纳金

3．程序
①义务履行监督和执行保全

②告诫（书面）和决定（书面）

③实施：不得进行和解。

第八章  行政合同

§1．行政合同的概述

1．概念

行政合同：行政机关 ＋ 相对人→行政目的→合同

2．种类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国有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

§2．行政合同的基本制度

优先适用行政合同的专门规则，再适用民事合同规则

1．行政合同的订立和效力

行政机关缔约能力：行政管理权限＋财产债务清偿能力

合同形式：依法决定，基本上排除了自由约定。原则上采取书面形式。

合同内容：当事人决定。

订立方式：遵守邀约承诺规则，原则上采用招标或其他竞争性方式。

合同效力：成立时生效；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订立合同无效。

2．行政合同的履行

                   选择权

①行政机关的权利   监督指挥权

单方变更解除权（公共利益、补偿）

                   制裁权

取得报酬权

                取得优惠权

②相对人的权利  损害赔偿请求权

损失补偿请求权

不可预见的困难补偿权

第九章  政府采购

§1．政府采购概述

1．定义

①国家机关                       ①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  ①货物

②事业单位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                         ②工程

③团体组织                       ②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  ③服务

2．总体要求

①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

集中采购目录  中央预算，国务院确定并公布

采购限额标准  地方预算，省级政府或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

②应采购本国货物，除非境内无法、境外使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③不得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

④政府采购信息应在指定的媒体上公布，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

⑤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人，应主动回避，或由供应商申请回避。

⑥财政部门负责监督。

§2．政府采购当事人

1．政府采购当事人

国家机关              

①采购人  事业单位

团体组织

      集中采购机构（地级市以上政府设立）

      ②采购代理机构  

      其他采购代理机构（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级政府有关部门认定）

            法人

③供应商  其他组织

 自然人

2．集中采购机构  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设立，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本部门、本系统有特殊要求的项目，部门集中采购；本单位有特殊要求的项目，经省级政府批准，可以自行采购。

3．采购代理机构（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级政府有关部门认定资格的），可以被委托（委托代理协议）。采购人有权自行选择，任何人不得指定。

4．供应商条件

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②良好商业信誉，健全财务会计制度

③具有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④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⑤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纪录

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两个主体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名义参加。（联合协议、连带责任）

§3．政府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主要）——数额标准（中央、地方）

                        特殊性，有限范围的供应商

              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费用比例过大

                招标失败：无人投标、无合格标重新招标未成立

          竞争性谈判    技术复杂或性质特殊，不能确认详细规格或具体要求

1．方式(5+n)                招标时间不能满足紧急需要的

                        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惟一供应商

          单一来源采购  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

                        项目一致性或服务配套，且添购资金不超过原合同10%

          询价：标准统一，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小

          n：国务院监督部门认定的其他方式

§4．政府采购程序

1．预算管理程序

项目资金→财政部门汇总

2．合同订立程序

a．邀请招标方式，随机选择3家以上合格供应商，发邀请书。

招标方式，招标投标不能少于20日。

废标：不是3家；违法违规；报价超预算；重大事故取消。

b．竞争性谈判：谈判小组—谈判文件—供应商名单—谈判—确定成交供应商
c．单一来源采购：保证质量，合理价格

d．询价：询价小组—供应商名单—询价—确定成交供应商

3．验收程序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

大型或复杂的采购项目，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检机构参加。采购文件至少保存15年。

§5．政府采购合同

1．合同订立

①适用合同法，但优先适用政府采购法

②采用书面形式。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规定合同必备条款。

③中标、成交30日内，签订合同。采购人7日内将合同副本报有关部门备案。

2．合同履行

①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可以采取分包方式。中标、成交供应商就采购项目和分包项目向采购人负责，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承担责任。
②采购人追加购买，可签补充合同，但不超过原合同金额的10%。

③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公共利益的，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过错方赔偿。
§6．质疑与投诉

1．询问

供应商有疑问，可以提出询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及时答复，但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2．质疑

供应商知道权益受损，7日内提出质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7日内作出答复，书面通知有关供应商。

3．投诉

对答复不满意或不答复，可以在答复期满15日内向监管部门投诉。监管部门30日内作出决定。处理期间可暂停采购活动，但最长不超过30日。

4．复议、诉讼

投诉人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决定不服或其不处理的，可以申请复议或提出诉讼。

§7．监督检查

1．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但不得设置集中代理机构，不得参与采购活动。审计、监察等部门也可监督、监察。

2．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法行为，都有权控告和检举。

3. 供应商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1～3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第十章  行政程序

§1．行政程序概述

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实现行政职能的方式、方法、时间、步骤。

基本原则：当事人参与原则。

§2．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

1．听证制度

①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处罚法

行政许可法

价格法：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举行听证会。

②抽象行政行为

起草行政法规、规章时举行听证会

2．信息公开制度

行政机关→相对人→公开政府信息

3．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和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

4．行政案卷制度

行政案卷是有立案件事实的证据，调查或者听证记录等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只能以行政案卷体现的事实为根据。

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的行政案卷惟一性原则。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记入案卷的事实材料，不能作为认定该行为合法的根据。

第十一章  行政应急

§1．行政应急概述

1．概念和基本原则

行政应急：行政机关→应急职权→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事件

①法治原则（正常行政与应急行政）

基本原则   ②人权保护原则
③比例原则

2．行政应急类型

自然灾害。例：防震减灾法。

安全事故。例：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

公共卫生。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社会安全。例：戒严法。

§2．行政应急措施

1．授益性措施：救助和保护。关注不作为、不公平。

2．负担性措施：人力和物力。关注条件和补偿。

3．限制性措施：限制公民权。关注滥用裁量权。

第十二章  对行政的监督和权利救济概述

§1．对行政的监督与权利救济的概念和种类
1．对行政的监督的概念和种类
对行政的监督：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法治监督

社会团体

社会监督   新闻媒体

种类：            公民

权力机关

职能监督   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

2．权利救济的概念和种类
权利救济：向受到行政机关侵权的公民提供法律补救恢复其合法权益。

行政复议

程序化救济    行政诉讼

种类：               国家赔偿

普通行政救济  申诉 

              信访

§2.行政监察

1．概念
行政监察：行政监察机关→行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法违纪案件、公务员申诉控告案件。

2．主体

监察机关：国务院和县级以上政府设立，双重领导，以上级部门领导为主。

           本级政府各部门及其公务员

监察对象   本级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

           下一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员

3．职责

①行政机关执法的问题

②行政机关及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问题

③受理对处分等行为的申诉

4．权限

①采取监察措施
②提出监察建议

③作出监察决定

5．程序
①检查、调查和决定程序

②对申诉的处理程序

③对监察决定的监督程序（30日申请复审、30日决定、30日复核、60日决定）

第十三章  行政复议

§1．行政复议的概念和原则

1．行政复议：相对人的申请→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

2．基本原则：合法、公平、公开、及时、便民。

§2．行政复议范围

       确立方式：混合式＝概括式＋列举式
1．概括式
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
①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事实行为）

②合法权益

③合法性、合理性

2．肯定性列举

①行政处罚；

②行政强制措施；

③行政许可；

④行政确认；

⑤侵犯经营自主权；

⑥行政合同；

⑦违法要求履行义务；

⑧不履行保护职责；

⑨行政给付。

3．否定性列举

①内部行为

②行政调解

③行政仲裁

4．部分抽象行政行为——附带审查
①国务院部门的规定（规章除外）。

②县级以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规章除外）。

③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3．行政复议参加人和行政复议机关

1．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相对人＋相关人）

资格转移：公民死亡→近亲属；《行诉解释》

          组织终止→继承权利的组织

2．被申请人（行政主体）

①独立的一个行政机关

②共同的几个行政机关

③继续行使被撤销行政机关权力的机关

④被授权组织

⑤派出机关、派出机构

3．第三人（利害关系人）

①原告型利害关系人

②被告型利害关系人

③证人型利害关系人

4．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的上一级机关）

国务院

|…………………………………………工作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工作部门
     地区行署 ←市（自治州、设区的市）

|…………………………………………工作部门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区公所  ←—|…………………………………………工作部门

     街道办  ← 乡（民族乡、镇）

       ┆          ┆

居委会      村委会

第一，一般管辖（一级政府和工作部门作为被申请人）

①一级政府→上级政府

                      同级政府

            业务指导

②工作部门            上级部门

            垂直领导→上级部门（安全、海关、国税、外汇管理、金融）

（省级以下地税、工商、质监、药监、国土）

                        行政诉讼

③省级机关→省级机关→

                        国务院终局裁决

第二，特殊管辖（其他行政主体作为被申请人）
①派出机关→上级政府

            设立部门

②派出机构

            部门所在政府

③被授权组织→行政主管机关

④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共同上级行政机关

⑤继续行使被撤销行政机关职权的机关→其上一级行政机关

＊特殊管辖，县级政府有义务转送复议申请。

5．行政复议机构

§4．行政复议的申请与受理

1．申请

①知道具体行为60日内。

②法律规定超过60日的，依法律规定。

书面申请，口头申请。

2．受理

5日内，审查申请并作决定。

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受理，或由上级机关直接受理。

3．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①自由选择关系：先申请复议再起诉，或直接起诉。

≥60日         ≤60日       15日，例外  

   

申请复议       复议决定     起诉

3个月，例外

                  


起诉


②限制选择关系：可选择复议和诉讼，但复议终局。

                                           行政诉讼

a．《行政复议法》：省级机关——省级机关——  

                                           国务院裁决终局
                                                 行政诉讼

b．《出入境管理法》：出入境管理机关罚款和拘留——

                                                 行政复议终局
③复议前置关系：必须经过复议，方可诉讼。

a．《行政复议法》：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复议前置。＃省级政府复议决定终局。

b．《税收征收管理法》：税务争议，复议前置。（不包括税务处罚、强制措施） 

4．具体行为在复议期间的执行力

原则上不停止执行，但

①被申请人认为需要

例外  ②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

③申请人申请停止，行政复议机关决定

④法律规定停止。《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

§5．行政复议的审查、决定和执行

1．审理

原则上书面方式。但并不排除其他方式（调查、听取意见）。不适用调解。

行政复议机关在受理7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如不提出视为没有证据、依据，具体行为被撤销。

申请人、第三人资料查阅权，除非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有关组织和个人收集证据。

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但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复议。

2．决定

①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审查

a．被动审查（规定）

              有权处理——30日内处理（撤销或改变）

行政复议机关

              无权处理——7日转送有权机关，60日处理

b．主动审查（依据）

              有权处理——30日内处理

行政复议机关

              无权处理——7日转送有权机关，（60日）处理

对抽象行为审查期间，中止具体行为的审查。

②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

行政复议机构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

               维持（5＋1） 

               履行（2：拒绝／拖延）→限期

 撤销（5＋1）→全部撤销／部分撤销／撤销并责令重作               

复议决定   变更（5＋1）→不受限制！！

不作为，但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

确认   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4）  行为违法，但撤销会给公共利益带来重大损害的

行为不成立或无效的

           赔偿   依申请：撤销／变更／确认违法—→赔偿决定              

           （2）  依职权：财产权损害—→撤销／变更／确认违法—→赔偿决定                                            

3．执行

被申请人不履行义务，行政复议机关或有关上级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

                  复议维持——原行为机关（有权、无权）

申请人不履行义务

                  复议改变—— 复议机关 （有权、无权）

第十四章  行政诉讼概述

§1．行政诉讼概述和特征

1．行政诉讼：法院应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请求，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2．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

例：  房管局

甲  4＋4  乙
（合同）  （产权证） 

情形一：行政行为是民事行为的前提

情形二：民事行为是行政行为的前提

3．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

在行政诉讼中发现犯罪事实，移送公安司法机关。

公务员职务行为致人死亡：法院不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告知受害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2．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渊源包括民事诉讼法。

§3．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特殊原则：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

第十五章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概述

    1．概念

行政争议――民事纠纷

职务行为——个人行为

2．确立方式:混合式：概括式+列举式

3．确立标准

①行为标准：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为

②权利标准：A.人身权、财产权；B.单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2．应予受理的案件

    1．行政处罚

2．行政强制措施

3．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

4．行政许可

5．不履行保护法定职责

6．行政给付

7．违法要求履行义务

8．其他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案件

①行政裁决②行政确认③行政检查④行政合同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案件（如行政复议决定）

10．司法解释规定的案件

①司法解释规定的案件（相邻权、公平竞争权）

②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中院管辖、国际条约优先）

③反倾销案件（高院指定的中院管辖或高院管辖、行政案卷制度）

④反补贴案件（同上）

⑤少年收容教养决定

⑥社会保险金管理争议（拖欠社会保险费）

⑦教育行政决定（儿童入学）

⑧设施使用费征收（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

⑨计划生育（扣押财物、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⑩乡政府收费（乡政府申请执行农民承担村提留、乡统筹款）

交警部门扣押车辆及行驶证（行政强制措施）

§3．不予受理的案件

    1．国家行为

2．抽象行政行为

3．内部行为

4．法定行政终裁行为

5．刑事司法行为：公安、安全等机关

6．行政调解

7．行政仲裁

8．行政指导（无强制力的）

9．重复处理行为：二次决定

10．不产生实际影响行为：行政检查

11．其他案件（劳动监察指令书，劳动法、行政处罚法）

第十六章  行政诉讼的管辖

§1．概述

一审管辖：级别+地域+裁定

专门法院不受理和执行行政案件。

§2．级别管辖

基层法院—→一般案件

             确认发明专利

             海关处理

2．中级法院  省部级机关  被告为县级以上政府，且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

             其    他    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

    重大涉外及涉港澳台

                         其他（国际贸易、部分反补贴反倾销）

3．高级法院（部分反补贴反倾销）

4．最高法院

§3．地域管辖

    1．一般地域管辖→“原告就被告”


           维持→原行为机关是被告→原行为机关所在地法院

    复议                            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

       改变→复议机关是被告→

（主要事实、依据定性、处理结果）  原行为机关所在地法院

2．特殊地域管辖            

                                被告所在地A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户籍所在地B

①                              原告所在地  经常居住地C

                                            被限自由地D

    同一事实：人身+财产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被扣押或者没收财产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人身财产均不服的→被告、原告

 ②因不动产而提起→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4．裁定管辖

    1．移送管辖→改错，一次

2．指定管辖→特殊／争议

3．移转管辖→“能上能下”

4．管辖权异议→当事人，收到应诉通知10日内向受诉法院提出

第十七章  行政诉讼参加人

§1．概述

    1．诉讼参加人   当事人

                代理人

2．诉讼参与人：诉讼参加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勘验人

               合伙企业：（字号为原告）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3．诉讼代表人  非法人组织：主要负责人（或推选的负责人）

               集团诉讼：5人以上→1～5人

§2．原告

    1．原告的确认（利害关系人＝相对人＋相关人）

①受害人（加害人）②相邻权人③公平竞争权人④投资人（合资方、合作方）

            有字号：字号

⑤合伙组织

            无字号：合伙人

                                    股东大会

⑥股份制企业内部机构（以企业名义）  股东代表大会

                                    董事会

                           企业

⑦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 

                           法定代表人→以自己名义

                  新代表人撤诉，不准

⑧企业法定代表人

                  原代表人，以自己或企业名义

⑨农村土地使用权人

                  公民死亡→近亲属

2．原告资格转移

                  组织终止→继承权利的组织

§3．被告

1．概念

变更：错告→驳回

  追加：漏告→第三人

2．被告的确认

       维持→原行为机关

①复议 改变→复议机关

               原行为→原机关

       不作为  不作为→复议机关

②委托→委托机关

③批准→盖章机关

            无授权→机关

④派出机构          种类越权→机关

            有授权

                    幅度越权→机构

⑤几个机关→共同被告

⑥内部机构→行政机关          

⑦不作为（依职权／依申请）→有作为义务的机关          

3．被告资格转移

行政机关被撤销→继承权力的机关

§4．第三人

1．第三人（利害关系人）                                     

         原告型

2．确认  被告型

证人型

①受害人或加害人

②共同被处罚人

③行政裁决当事人

④不同行政机关相互矛盾

⑤共同署名的非行政机关

⑥应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

3．程序

在诉讼程序已开始，判决未作出以前

途径：申请参加+通知参加

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5．共同诉讼人

    1．必要共同诉讼人:同一行为→一个行为，一个诉讼，不可分割

2．普通共同诉讼人:同样行为→几个行为，几个诉讼，法院可以合并

3．集团诉讼:原告5人以上 → 诉讼代表人1～5人

§6．诉讼代理人

    1．法定代理人

2．指定代理人

3．委托代理人：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被委托。

第十八章  行政诉讼程序

§1．起诉与受理

    1．起诉

①起诉的一般条件（也是申请复议的一般条件）

a. 原告有诉讼利益（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b. 有明确的被告

c．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具体行为存在）

d．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

②起诉的时间条件

a.知道行为+已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知道后3个月内/60日60日15日

b.知道行为+未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知道后2年内

c.不知道行为→作出行为后5年内（不动产20年内）

                    法律有规定，依法律（广义）

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  法律无规定，60日

                    紧急情况，立即可诉

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扣除

③起诉的程序条件（与复议的三种关系，已述）

2．受理

                         符合条件，7日内立案

起诉状→合议庭→审查→  不符合条件，7日内不予受理

                        条件欠缺，限期补正

                        7日内不能决定→先受理→不符合裁定驳回

§2．第一审程序

1．审理前的准备

①组成合议庭（无简易程序）②交换诉状

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10日内提交答辩状、证据、依据→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③处理管辖异议（成立则移送，不成立则驳回）

④审查诉讼文书和调查收集证据

⑤审查其他内容

2．庭审程序

①庭审方式:言词审理+公开审理+不适用调解

②庭审程序:开庭准备→开庭审查→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评议→宣读判决

③审理期限: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

3．妨碍诉讼行为的排除

强制措施→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                              

4．案件的移送和司法建议:违纪/犯罪→移送有关机关

                          上一级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  监察机关

                          人事机关

§3．第二审程序

1．上诉和上诉的受理

①上诉的提起

上诉人适格→法定的判决裁定（驳回起诉，不予受理，管辖异议）→法定期限（判决15日，裁定10日）→上诉状（原审／二审→5日移至原审）

②上诉的受理

原审法院5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被上诉人→被上诉人10日内提交答辩状→原审法院5日内报送二审法院→受理→二审中行政机关不得改变原具体行为

2．审理

事实清楚 → 书面审理
①审理方式

当事人对事实有争议／二审法院认为事实不清楚 → 开庭审理

原审法院的裁判

②审理对象：全面审理  

被诉具体行为

③审理期限:收到上诉状2个月内

§4．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生效判决裁定违法→再审

1．提起

  本法院院长—→审委会

  最高法院

  上级法院

  最高检察院（抗诉）

  上级检察院（抗诉）

2．审理

一审—→一审——3个月（可上诉）

二审—→二审——2个月

第十九章  行政诉讼的特殊制度与规则

§1．证据

    1．证据种类: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2．举证责任
	
	被告
	原告

	举证责任


	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认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
	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①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初步证明责任）

②依申请行为的不作为案件，提出申请的证据。但被告登记制度不完备除外

③行政赔偿诉讼，造成损害的事实

	举证期限
	①收到起诉状副本10日内提交
	①开庭前／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

	
	②正当事由→10日内申请延期，该事由消除后10日内提交
	②正当事由－→申请延期，在法庭调查中提交


3．提供证据的要求

	书证
	①原件／复印件 ②保管（印章） ③技术性（说明） ④行政性（签名盖章）

	物证
	①原物／复制件 ②种类物（一部分）

	视听资料
	①原始载体／复制件 ②制作过程 ③声音资料（文字记录）

	证人证言
	①证人基本情况 ②签名／盖章 ③日期 ④身份文件

	鉴定结论
	被告提供的→载明委托事项、相关材料、技术手段、鉴定说明、签名盖章

	现场笔录
	①时间地点事件 ②双方签名，当事人拒签则注明原因，在场其他人可签名

	其他要求
	①域外证据：说明来源、所在国公证、中国使领馆认证

②外文证据：中译本，翻译机构盖章／翻译人员签名

③涉密证据：明确标注并向法庭说明

④提交证据：分类编号、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提交日期


4．调取和保全证据

	调取

证据
	依职权
	①相关事实认定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②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

	
	依

申

请
	原告、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提供确切线索的证据材料

①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法院调取的

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③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

	保全

证据
	①证据可能灭失／以后难以取得②法院依申请／依职权

③诉讼开始前／诉讼中        ④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担保


5．证据的对质辨认和核实

	质证原则
	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但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没有争议并记录在卷的证据除外

	缺席证据
	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但当事人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除外

	涉密证据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法律规定的其他应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

	调取证据
	依申请调取的证据由申请人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

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但无须质证

	二审质证
	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证据仍有争议的 → 应进行质证

	再审质证
	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证据／因证据不足而再审的主要证据 → 应进行质证


6．证据的审核认定（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1）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在中国领域以外或者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

	
	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不予认可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

	
	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


（2）不能作为认定具体行为合法的依据
	不能作为认定具体行为合法的依据
	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

	
	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

	
	原告或第三人在诉讼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为依据的证据

	
	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

	
	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


（3）证据效力大小的判断

	证据

效力大小的判断
	公文书证>其他书证

	
	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其他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

	
	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印件

	
	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法庭主持勘验的勘验笔录>其他部门主持勘验的勘验笔录

	
	原始证据>传来证据

	
	其他证人证言>与当事人有亲属、密切关系证人提供的有利证言

	
	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一个孤立的证据


§2．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1．含义:一次适用→二次适用→合法性审查

2．规则   

	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依据
	无条件适用

	规章（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参照
	有条件适用，1个

	其他规范性文件
	参考
	类似参照

	司法解释
	援引
	类似依据


＊反倾销、反补贴行政诉讼仅能参照部门规章。

3．法律冲突（已述）

4．WTO规则的适用:①原则上，不能直接适用，仅具有间接适用力。

②特殊情况下，没有及时转换，可以直接适用。

§3．行政案件审理中的特殊制度

             申请撤诉：原告申请，法院审查

1．撤诉                经合法传唤，无不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视为申请撤诉  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未按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

原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案件受理费除外。

2．缺席判决（对席判决）:原告——被告

3．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

①财产保全：依申请、依职权→可能使具体行为或生效裁判不能或者难以执行

对判决的先予执行：行政给付

②先予执行

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重叠，被告或权利人申请，公共利益

4．审理程序的延阻:①延期审理②诉讼中止③诉讼终结

5．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二审不可改变）

              原告同意，申请撤诉，法院准许，诉讼结束

被告告知法院  原告同意，对改变后行为不服，审理改变后的行为

                  原告不同意，继续审理原行为  违法，确认违法

                                              合法，驳回诉讼请求

                         被告认为的

    6．具体行为停止执行  原告申请，法院认为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且停止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法律、法规规定的（拘留）

             被告：几个行政机关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对同一事实作出行为

7．合并审理  原告：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对几个主体作出行为

             标的：被告在诉讼中作出新的具体行为

8．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行政裁决违法+当事人请求

§4．涉外行政诉讼

国际条约优先于国内原则，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十章  行政案件的裁判与执行

§1．判决、裁定与决定

判决（实体问题）

                 维持      全部撤销

                 撤销      部分撤销

                           撤销并责令重作 （可以限期）

                 履行（拒绝／拖延）    （应当限期）

①一审判决   变更（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起诉不作为，理由不成立

             驳回诉讼请求    合法不合理

                             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废止

                   不作为，但判令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

             确认  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行为违法，但撤销会给公共利益带来重大损害的

                   行为不成立或无效的

             维持

②二审判决

（全面审查） 改判

                  原审判决正确，裁定撤销原中止执行的裁定，继续执行原判决

                                    a. 违法程序，裁定发回重审

③再审判决和裁定                    b. 二审维持一审不受理或驳回裁定错误，

原审判决裁定错误     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受理

                                        c．除ab，撤销原判决，裁定可改判改裁

或发回重审

2．裁定（程序问题）

不予受理

驳回起诉   可以上诉

管辖异议

3．决定（特殊事项）

回避/强制措施／再审/诉讼期限

§2．行政诉讼的执行与非诉讼行政案件的执行

1．行政诉讼的执行

①定义：当事人拒绝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决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法院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②执行措施

            罚款、赔偿金→通知银行从帐户内划拔

            期满→每日处50-100元罚款

对行政机关  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监察、人事机关→司法建议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罚款（司法解释96）

对相对人——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③执行程序

              公民——1年

期限：申请人

              组织——180天

中止：下级法院无权中止所执行的上级法院裁判。

2．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

                                  有执行权    自己执行

①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为→行政机关              申请法院执行（可以执行）

                                      无执行权——申请法院执行（应当执行）

②执行程序

a申请与受理

      行政机关—被执行人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申请

申请

          行政裁决的权利人——裁决机关申请执行的期限后90日内申请

                        符合条件，立案执行

受理：法院立案审查 

                        不符合条件，裁定不予受理

  b审查与执行                                       合法正确，交本院执行机构

    行政审判庭（合议庭）→合法性审查（书面30日内）  原则性错误，不准予执行

第二十一章  国家赔偿概述

§1．国家赔偿责任

    1．国家赔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职权→损害→赔偿

2．特征：

①国家责任，机关赔偿                  ②有限责任。行政+司法。（立法×军事×）

③方式标准。金钱赔偿+返还财产+恢复原状④程序多元。行政（3+1）+司法（1）

              民事赔偿

              国家赔偿  行政赔偿

3．近似概念   国家补偿  司法赔偿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经营管理单位/保险渠道

§2．国家赔偿法

宪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中关于国家赔偿的各种规范。

§3．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1．主体要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①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海关、监狱管理机关、军队保卫部门）

②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同公民存在实际上的公务关系）：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相当身份的人员（包括被授权组织、被委托组织的工作人员，受指使实施行为的公民，以及自愿协助执行国家公务的公民），但是不包括勤杂人员和服务人员。

2．行为要件：职务行为（有关论） 

3．结果要件 

①人身损害＋财产损害  

②物质损害+直接损害

③因果关系（排除受害人过错、不可抗力、第三者介入等）

4．法律要件：有法律规定

第二十二章  行政赔偿

§1．概述

行政赔偿～行政补偿、司法赔偿、民事赔偿

§2．范围

                               违法拘留或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人身自由权

1．侵犯人身权              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剥夺人身自由

                               非法殴打等暴力手段（或唆使他人）→伤害或死亡


生命健康权  违法使用武器警械→伤害或死亡

                               其他行为→伤害或死亡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措施

2．侵犯财产权  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
                   其他行为

加害人个人行为

3．国家不赔偿   受害人过错

                    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第三人过错等

§3．行政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1．行政赔偿请求人（利害关系人＝相对人＋相关人）
          公民死亡：继承人、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人

资格转移

          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组织，对其享有权利的组织

2．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①行政主体（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

②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连带责任，不可分之诉追加共同被告）

③被撤销时的赔偿义务机关→继续行使职权的机关→撤销机关


                维持→原行为机关

                减轻→原行为机关
④经过行政复议         原行为部分→原行为机关

（过错原则） 加重→

        加重部分 →复议机关

§4．行政赔偿程序

1．单独提出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确认违法（自己／复议／诉讼，但事实行为不可复议诉讼单独确认）→申请赔偿→受理决定→2个月不赔，起诉

2．申请复议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

行政复议机关→确认违法+赔偿决定（可调解）

《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机关，财产权损害，主动作出赔偿决定。

3提起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

          原告：受害人（继承人……）

          被告：行政主体

          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具体行为存在、损害存在（被告可反证）

起诉条件  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及法院管辖

          ※单独赔偿——先行处理

※2年（确认违法之日起）；3个月（先行处理不服期满后）

人民法院→确认违法+赔偿判决（可调解）→先予执行（生活困难）→行政诉讼法执行

4．行政追偿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支付赔偿费用→责令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组织或个人→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

第二十三章  司法赔偿

§1．概述

司法赔偿（刑事+民事+行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职权→人身权、财产权损害→非诉程序

§2．范围

                  刑事赔偿：无罪+羁押（死亡）

1．确定标准

              民事、行政诉讼：强制、保全、执行、事实行为

2．刑事司法赔偿范围（5＋2）
     错误拘留（事后标准）

     错误逮捕（事后标准）

①   无罪错判，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羁押、死亡，排除管制、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剥夺政治权利）

     刑讯逼供和殴打等暴力行为→伤害或死亡

违法使用武器、警械→伤害或死亡

              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

       ②     
              再审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3．民事、行政司法赔偿范围

                                   违法罚款

①违法采取排除妨碍诉讼的强制措施

    （刑诉也有，但赔偿法未规定）   违法拘留

依职权

②违法采取保全措施

                    依申请（过错—赔偿）

③错误执行判决裁定和其他生效法律文书

                   殴打等暴力行为→伤害或死亡

④法院工作人员

                   违法使用武器或警械→伤害或死亡

               ①受害人过错（1）故意虚伪供述、伪造有罪证据

               ②刑法14、15，不负刑事责任→羁押（判决前）

               ③刑诉法11，不追究刑事责任→羁押（判决前）

4．国家不赔偿  ④加害人个人行为

               ⑤受害人过错（2）：自伤自残（原因！）

               ⑥其他：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第三人过错

 §3．司法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1．司法赔偿请求人

受害人（继承人……）

2．司法赔偿义务机关

①错误拘留→拘留决定机关（检察院→公安机关：行政强制措施）

②错误逮捕→逮捕决定机关（法院、检察院）（拘留后置确定原则）

③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原生效判决的法院（一审：一审法院；二审维持或改变——二审法院）

④二审改判无罪→一审法院+逮捕决定机关（与提起公诉检察院不同，公诉检察院赔偿）

（一审判有罪二审发回重审又改判无罪→一审法院+公诉检察院）

（一审判有罪二审发回重审一审退补公诉不起诉→一审法院+公诉检察院）

⑤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违法强制、保全、执行→法院

§4．司法赔偿程序

确认→处理→复议→决定→追偿

1．确认程序（前提）
                                       视为确认

司法机关（错拘、错捕、错判及其他违法）

                                       申请确认一申诉

2．处理程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

确认违法→申请赔偿→受理→初步审查→处理（申请后2个月）

3．复议程序（上一级机关）

申请复议（30日）——审查处理——审理决定（2个月）

4．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

向复议机关同级法院申请（30日）→立案（7日）→审理→决定（维持、返销、变更、赔偿、不赔）→执行（行诉法）

5．追偿程序
赔偿义务机关→有责任（暴力行为、腐败行为）的工作人员（1年）

第二十四章  国家赔偿方式标准和费用

§1．方式

       金钱赔偿（主要）

方式   返还财产

       恢复原状

另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不是精神赔偿，仅对五种羁押）

§2．计算标准

               人身自由权：每日，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

                          身体伤害：医疗费+误工费（按日计算，最高额5年工资）

1．人身权     生命健康权                                          部分：最高额10年工资

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力：医疗费+残疾赔偿金         

               死亡：（死亡赔偿金+丧葬费）（20年工资）+生活费       全部：20年+生活费

          罚款、罚金、追缴、没收、征收、摊派→返还财产

          查封、扣押、冻结——解除→返还财产、恢复原状、金钱赔偿

2．财产权 财产被拍卖→给付拍卖所得价款

          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其他损害→直接损失

§3．费用

1．来源：各级财政预算列支，分级负担。

2．支付管理

赔偿义务机关支付（否则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本单位预算经费或留归使用资金支付→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故意或重大或超出范围和标准，提请本级政府责令其承担全部或部分费用。

赔偿不收费、不征税。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自治法规        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     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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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不合理











                        不合法











—具体行为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自治法规      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     部门规章


                     省法规         省规章


                       市法规         市规章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自治法规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自治法规








6
电话：010—51669600                                                       地址：北京大学871－093信箱

